

襄垣经开区管委会
建设用地征收补偿安置方案

公    告
 襄垣县农牧场 ：

根据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，经开区管委会拟使用 襄垣县农牧场 国有土地 2.9160 公顷。前期已经完成了启动公告、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。为切实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，确保征地工作顺利进行，结合实际情况编制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，现予以公告，具体征地安置补偿情况如下：

拟征收土地范围

位于 侯堡 乡(镇) 大东坡 村（襄垣县农牧场），用地总面积 2.9160 公顷。

二、土地现状

农用地面积2.9160公顷、建设用地面积0公顷、未利用地面积0公顷。

三、拟征收土地目的
拟征收土地用途为襄垣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项目。
四、征地补偿标准
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2020年8月18日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征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晋政发〔2020〕16号)执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地类名称
	传统区片名
	面积

（公顷）
	区片地价

（元/亩）
	倍数
	土地补偿费

（元）
	安置补助费

（元）

	基本农田
	
	
	
	
	
	

	水浇地
	
	
	
	
	
	

	旱地及其它农用地
	交通沿线

工矿发展区
	2.9160
	41860
	1
	732383
	1098574

	建设用地
	交通沿线

工矿发展区
	0
	41860
	1
	0
	0

	未利用地
	交通沿线

工矿发展区
	0
	41860
	0.8
	0
	0

	合  计
	
	2.9160
	
	
	732383
	1098574


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，本次征收不涉及。
五、对上述公告内容有异议的，请于本公告之日起7日内，持有关证明材料到本场办公室申请核实，也可直接向我委办公室或县自然资源局反映，我们会重新核实并公告，联系人卢晓东、郭国华，联系电话7226625、5692599，邮箱xyytgz@163.com。

特此公告

联系人：卢晓东 郭国华    联系电话：7226625 5692599
襄垣经开区管委会
2021年10月15日


